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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件  

 

 

校研字〔2020〕13 号 

 

 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
关于印发《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
“引航计划”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实施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

（2010-2020 年），适应新时代背景下国家、行业对高层次拔尖创

新人才的需求，落实研究生教育思政育人、实践育人、文化育人

方针，学校拟开展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“引航计划”（以下

简称“引航计划”），汇聚学科、行业优势特色资源，培养面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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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空航天民航领域的行业未来领军人才。为进一步加强管理，构

建长效运行机制，经研究讨论，制定本方案。 

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“引航计划”实施方案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5月 25日 

 

（联系人：刘旭    联系电话：8489249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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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“引航计划”实施方案 

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坚持需求导向，服务国家、学校发展战略；坚持育人为本，

在教育理念、培养模式等方面开拓创新，推动研究生教育内涵式

发展；坚持问题导向，针对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点难点

问题，按照一流研究生教育的标准，加强与国内外高水平大学的

合作与交流，充分利用各方优质教育教学资源，建立健全研究生

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。 

二、培养目标与定位 

1.“引航计划”旨在围绕我校航空航天民航特色，培养理想

信念坚定、综合素质卓越、多学科知识融合发展的行业未来领军

人才。 

2.“引航计划”紧密围绕行业领军人才需求，确定培养核心

要素，系统提升研究生知识、能力、综合素质水平。具体人才培

养目标要素定位如下： 

（1）素质要求：责任意识、国际视野、领导能力、人文情怀。 

（2）能力要求：创新能力、实践能力、思辨能力、表达能力。 

（3）知识要求：在掌握坚实基础理论和系统专门知识的基础

上，构建跨学科知识体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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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运行管理模式 

1.遵循“顶层设计、统筹指导、虚拟建制、动态管理”的管

理原则。 

2.研究生院/研工部负责对“引航计划”实施进行统筹管理。  

3.成立“引航计划”专家委员会，负责本计划的总体实施指

导，委员会由校内各学科教授、行业知名专家组成。 

4.实行导师负责下的跨学科导师、校企导师联合指导模式。 

5.成立“引航计划”班（虚拟建制），由研究生院聘任班主

任，负责本计划实施内容的推进与管理。 

6.倡导“自主规划、自我管理、自由探索”的运行模式，研

究生根据自身特点，自主规划学习任务，自主组织实施各类特色

培养活动，自由探索创新实践形式。 

7.“引航计划”是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的补充，加入本计划

的研究生，其专业学习与学位论文工作按照原分学科专业培养方

案要求执行。 

四、选拔模式  

1.申请人须是我校全日制在读博士研究生，具有较好的学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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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向入选本计划的研究生发布跨学科创新基金、行业实训项

目、国际视野提升项目，提供机关、企事业单位挂职锻炼机会，

学生根据个人发展需求选择并完成项目，通过多样化交流平台锻

炼综合素质。 

1.跨学科创新基金（必选） 

学校每年面向本计划内研究生发布跨学科创新基金，重点培

养研究生的跨学科学术研究能力、团队协作能力、创新实践能力。

项目主题设置以学术前沿问题、学科融合问题和行业实际发展需

求为牵引，每年数量在 10 项左右，每项资助金额 10 万元左右。

本计划内研究生自由组建跨学科团队，联合开展创新实践。 

2.行业实训项目（必选） 

学校在航空航天民航领域知名企业、科研院所建立联合培养

基地，打造产学互动、多岗轮换的培养模式，为本计划内研究生

提供短期岗位实习、专业实践等行业实训项目，行业导师负责对

研究生行业实训项目进行具体指导和综合评价，提升研究生行业

适应性与竞争力。 

3.国际视野提升项目（必选） 

组织本计划内研究生开展海外实习实践、海外夏令营等国际

化培养项目，拓宽国际交流渠道，让研究生主动融入世界一流高

校的学习生活和科学研究，提升研究生国际视野。 

在博士生短期访学项目、博士生学术交流基金项目的批准与

资助力度上，对本计划内研究生给予优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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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机关、企事业单位挂职锻炼（可选） 

组织本计划内研究生参加各级部门组织的挂职锻炼，深入基

层地方、机关、企事业单位，一对一匹配岗位导师，在实际岗位

工作中切实提升工作能力，锻炼综合素质。 

六、考核与激励机制 

1.“引航计划”每期实施时间为两年，研究生加入计划后一

年内应完成素质能力提升课程的学习，两年内应完成本计划规定

的所有培养内容，由研究生院组织考核，实施动态管理。 

2.参与本计划的研究生，考核通过后授予“引航之星”荣誉

称号。 

3.考核成绩优异者，颁发“引航之星”奖学金，并可直接由

研究生院推荐，参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或企业特别奖学金。 

4.参与本计划的研究生，考核通过后方可申请学位论文送审。 

七、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行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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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0年 5月 25日印发 


